
 

立法會 CB(2) 966/06-07(03)號文件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提交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會議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舉行的會議 

就討論「進一步討論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住屋協助」的意見書 

 

對於社會福利署及房屋署今天共同向立法會提供的十一頁文件，表面上來看，一切安排好像已經處理得

盡善盡美；但內裡其實是有部門多方面迴避問題，不肯面對現實，所作的回應內裡其實是千瘡百孔。往

往可能因為一些細節、制度、前線人員；甚至福利專員的執行態度，將一些求助的被虐者或有須要的人

士，折騰得死去活來。部份個案更可能因此成為人間悲劇。 

 

我們的長者，大半生勞累貢獻社會，香港才有今天的成就，大家應該好讓他們安享晚年。可惜，本港大

部份長者，不幸被虐後，都不能得到適切的房屋支援，有部門一直漠視長者被虐後，的各項的需要（包

括房屋須要）。單在今次會議政府的文件中，已充分反映社會福利署及房屋署不同的處理態度。 

 

特首曾在施政報告提出的「社區安老理念」及「零度容忍」的家庭暴力政策。可惜，社會福利署一直故

步自封，不願意衷誠合作，情況有如等 99%容忍暴力。施政報告的理念與部份實際執行上，彷彿好像「思

覺失調」那樣；暴力事件本來就是刑事案件，可惜發生在家庭中的時候，就常被經驗不足的前線人員降

格為『家庭糾紛』處理，可見前線人員的危機敏感度及識別意識不足。 

 

在房屋署處理戶政策處理的部份 

雖然，在社會福利署及房屋署今天共同向立法會提供的十一頁文件上，並未回應房屋署就一些有嚴重家

庭衝突的家庭，究竟什麼才是家庭暴力受害者充分的分戶理由；但自上次（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的會議後至昨天。本會的社會服務部各同工；及一直不同區域合作的區議員均異口同聲認為，在處理長

者被虐待個案申請或要求分戶的時候，房屋署分區租約辦事處至總部的各位員工，均以專業、真誠、務

實及以人為本的態度，認真及有效率地，處理每一項申請或求助。據知，經本會或及認識的區議員，在

過去一年所推薦或轉介給房屋署，因為家庭暴力或長者被虐待個案（四十宗），申請或要求分戶的成功率，

達八成半之高；而房屋署人員的處理時間上，在本會處理個案的紀錄上所知，該署人員可以短至五個工

作天內批出有關的申請，並於批出後的四天辦理入住的手續，可以入住（見附件一文件已充分反映），大

部份個案，亦可在十四天內批出有關的申請；而所安排的單位，大多已進行翻新工程，可以即時入住。

大部份受助的長者反映，均表示滿意房屋署的安排。 

 

在經驗上告訴我們，本會同工或及區議員，以往與房屋署人員合作處理長者被虐待個案申請或要求分戶

的時候。每當收到有關的求助轉介的時候，房屋署的人員均先與轉介機構人員（本會同工或及區議員）

了解有關求助人的問題，然後短時間（四小時至三天）內進行家訪及審核個案，然後發信將結果告知求

助人及轉介機構；本會處理個案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求助人有真實的緊急須要，轉介機構人員（本會

同工或及區議員）與房屋署人員，有一個良好和緊密溝通的合作關係；及轉介機構人員迅速地協助求助

人向房屋署提供足夠要求的文件，申請分戶並不困難，而且非常快捷。這亦充份反映該署在政策與執行

上的言行一致性。 

 

再者，本會曾接觸一些長者被家人虐待後，申請體恤安置的時候，求助人指遭社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

工留難、官僚及拖延，令有關求助人遲遲未得到適切的處理；本會及相關的區議員共同向房屋署的分區

辦事處反映後，房屋署分區人員即日接見有關求助人及相關提供協助的人士，並即時由該署向有關受虐

的長者提供緊急房屋安排（見附件二文件已充分反映），受助人得到解困，令住屋問題得到即時的解決。

這充分反映房屋署分區人員，對處理長者被虐待個案的敏感度、透明度；及以人為本的處理手法。急求

助人所急，想求助人所想。 

 



 

 

基於上述原因，本會對於過去一年房屋署，在處理長者被虐待個案，申請或要求分戶的處理手法，感到

十分滿意；就該署各級員工對受待長者提供的協助，本會表示衷心的謝意。唯一美中不足，那就是在各

屋的辦事處及大堂，略嫌有關的「分戶政策」及「體恤安置」的宣傳單張及海報宣傳太少了。如果房

屋署方面可加強宣傳「分戶政策」及「體恤安置」的政策，當住戶有家庭暴力危機問題的時候，住戶知

道怎樣可向屋辦事處人員或就近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求助，有須要時提出「分戶」或「體恤安置」

申請。相信定會有助減少因為住屋問題，導致的家庭暴力悲劇再次發生。 

 

在社會福利署處理體恤安置政策執行的部份 

對於當局今天向立法會提供的十一頁文件中，本會發現在處理體恤安置政策的問題上，社會福利署對上

次（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會議各項問題，仍然以迴避的方式回應立法會及各團體。本會感到

極度失望，亦開始明白為何每當有家庭暴力命案發生，社會福利署都被各大傳媒作出的批評。社會福利

署的領導人鄧國威署長，再次缺席會議，更可以反映出社會福利署對立法會及處理家庭暴力問題的重視

性。作為一個納稅人及福利機構，本會十分盼望社會福利署鄧國威署長能出席會議，向大家解釋政策及

回應各團體的意見，而不是繼續由其下屬到立法會，告訴大家要返回署內再作研究或日後回覆。 

 

在當局今天向立法會提供的第二段，明顯地迴避為何在求助人原居所的地區；或及求助人向什麼人或什

麼機構求助，亦會影響有關體恤安置在社會福利署部份的申請進度及時間。 

 

現時體恤安置的實際執行情況而言，如果求助人有幸得到那些社會福利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保護家庭

及兒童服務課；及非政府機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願意提供協助或及推薦的話，除了符合基本的

要求外，原來求助人原居所的地區；或及求助人向什麼人或什麼機構求助，亦會影響有關體恤安置在社

會福利署部份的申請進度及時間。 

 

例子一：當求助人原居所的地區，為社會福利署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負責的區域 

        求助人先在該中心申請體恤安置，然後得到該中心主任確認後，個案會到了福利專員辦事處，

待福利專員加推薦後，（該部份平均須時 50-80 天）個案會到了房屋署申請組，然後再到房屋署

配房組，最後個案會到所屬的屋辦事處（該部份平均須時 30-45 天）。 

 

例子二：當求助人的個案，為社會福利署的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負責 

        求助人先在該中心申請體恤安置，然後得到該中心主任確認後，個案會到了福利專員辦事處，

待福利專員加推薦後，（該部份平均須時 40-60 天）個案會到了房屋署申請組，然後再到房屋署

配房組，最後個案會到所屬的屋辦事處。（該部份平均須時 30-45 天） 

 

例子三：當求助人原居所的地區，為非政府機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負責的區域 

        求助人先在該中心申請體恤安置，然後得到非政府機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主任確認後，個案

會到了福利專員辦事處，待福利專員加推薦後，（該部份平均須時 60-80 天）個案會到了房屋署

申請組，然後再到房屋署配房組，最後個案會到所屬的屋辦事處（該部份平均須時 30-45 天）。 

 

例子四：當求助人原居所的地區，為非政府機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負責的區域（某些地區） 

        求助人先在該中心申請體恤安置，然後得到非政府機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主任確認後，個案

會到了另一個社會福利署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主任再次確認，然後才到福利專員辦事處，待福

利專員加推薦後，（該部份平均須時 70-100 天）個案會到了房屋署申請組，然後再到房屋署配

房組，最後個案會到所屬的屋辦事處（該部份平均須時 30-45 天）。 

 

 

 

 



 

 

上述的例子，全是本會曾經轉介或及根據求助人所提供的文件計算出來的。由於可見，現時一般求助人

申請體恤安置的時候，可謂過五關斬六將，而原居所的地區，亦會影響到求助人申請的程序。當然亦有

一些個案可以短時間內處理，但該等個案大部份是曾向傳媒機構或及立法會議員投訴。根據紀錄一些曾

向傳媒機構或及立法會議員投訴的個案求助人，在投訴後社會福利署及房屋署兩部門，合計可在 5-15 天

完成全部的審批工作，令求助人可以搬到新屋。 

 

在當局今天向立法會提供的第三段，明顯地迴避究竟何謂社會福利署認可的非政府機構呢？非政府機構

認可與否是由社會福利署決定的嗎？如是的話，請告訴立法會及各團體，社會福利署是根據那一章的香

港法例來評定非政府機構認可與否的呢？今天在會內部份專門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機構，它們處理

個別範疇的家庭暴力及性暴力個案，本會相信定必遠比單一所謂，政府認可非政府機構的綜合家庭服務

中心為多。但為什麼該等機構或其社工不可以直接協助求助人，去申請體恤安置，而要折騰求助人到別

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申請呢？這樣的安排不但浪費時間，更令求助人得不到適切的援助。 

 

再者，有些社會福利署認可的非政府機構家庭服務中心，在處理個案的時候，如當求助人不滿或就有關

機構決定不滿的時候，求助人是不可透過一個有功信力的獨立申訴機構（如立法會申訴部或申訴專員公

署）反映不滿的意見。本會近日聽到有市民的反映，曾向一些社會福利署外判的非政府機構家庭服務中

心申請體恤安置的時候，遭到有關機構社工留難。當求助人向社會福利署及立法會議員申訴後，竟然求

助人及有立法會議員辦事處收到有關機構書面的信件，並聲言以法律行動阻止貧苦大眾（求助人）作出

合理的申訴。既然有關機構揚言採取法律行動，但幸好，求助人已再次得到一直協助他的律師及大律師

義助，據知正準備為求助人在法律途徑申張正義、討回公道及追究責任。雖然如此，本會十分憂慮原來

社會福利署對外判的非政府機構家庭服務中心的撥款；或香港公益金；或各善長的捐款，原來可以用作

支付法律費用，控告貧苦大眾。本會更十分憂慮，一旦有關機構或相關社工敗訴，有關機構或社工怎樣

承擔有關的訴訟費用及相關的賠償。或許，提出訴訟亦是一件好事，市民可以有機會透過該案例，作為

日後申請體恤安置不滿時申訴根據。 

 

為免那一些市民在申請體恤安置時，對社會福利署外判的非政府機構家庭服務中心不滿時，可以得到有

功信力的獨立申訴機構（如立法會申訴部或申訴專員公署）監察。本會現建議政府收回已給予外判的非

政府機構家庭服務中心處理體恤安置的權力。將日後所有的體恤安置交回每區的社會福利署家庭服務中

心處理。當然，社會福利署亦理應立即大量增加人手，以便前線社工有足夠的時間，為各求助人提供適

切的服務。 

 

再者，根據本會近月的保安錄音對話聲帶所知，本會的同工曾協助部份長者被虐個案受助人，分別向社

會福利署不同區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及非政府機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反

映或要求申請體恤安置的時候，負責個案的前線社工，仍同樣告訴本會同工，求助人必須申請離婚，才

可以有資格申請體恤安置。本會真的不明白，為什麼前線社工仍經常告訴家庭暴力受害人，必須要申請

離婚，才可以有資格申請體恤安置呢？這究竟是制度上的問題，還是前線社工對制度的錯誤理解呢？ 

 

總結 

總結上述各段，本會覺得分戶安排及體恤安置，原是一個好的制度，為有急切性的求助人提供居所（尤

其是家庭暴力個案的受害人）。可惜，歷史告訴了我們，在體恤安置制度上，又多重官撩關卡，令到求助

人得不到適切的援助。本會認為社會福利署，應立即檢討相關的政策及修改體恤安置的申請手續，盡快

落實本會及各機構今天會議的意見，以務實的態度，保障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權益及安全。本會認為，如

果體恤安置制度真的如政府文件所言那麼完善，不會有接二連三的家庭暴力慘劇發生。 

 

                                                                           25-01-2007 

附件：（一）有關房屋署處理個案一的信件（三頁紙） 

     （二）有關房屋署處理個案二的信件（一頁紙） 












